
润扬交司〔2021〕36 号

关于韩梅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部室、项目部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聘任韩梅同志为江苏润扬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

济师。

特此通知。

江苏润扬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

2021年 9月 30日

抄报：扬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